
臺北市政府社會局105年度第2次
公私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聯繫會報會議紀錄

壹、會議時間：中華民國105年 12月 15日上午9時30分

貳、會議地點：臺北市政府市政大樓原民會0503會議室

參、主持人：臺北市政府社會局林專員玟漪  　　　　　記錄：吳宏恩

肆、出席人員：詳簽到表

伍、工作報告：

一、身心障礙者家庭托顧服務宣導事宜。 

說明：

為減緩等候安置個案之家庭照顧壓力，可於等候期間讓個案優先使用家庭
托顧服務。本次邀請本市委託單位：臺北市智障者家長協會，與各機構介
紹家庭托顧服務，期透過本次交流，讓更多身障家庭受惠。

二、等候安置個案處理原則及提升機構入住率。

說明：

(一) 等候安置原則：

依105年 9月 30日研商「本市公辦民營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等候安置個

案處理原則」會議結論，經彙整各機構目前入住評估機制、流程，多

為新生入住之評估流程及評分機制，少有針對候缺名單入住建立明

確評估審核機制，為使公辦民營之機構資源得以有效並合理分配，

使入住機制更加公開、透明，本局擬建置等候安置個案入住評估審查

處理原則，並邀集專家學者協助檢視。

(二) 提升機構入住率90%：

1. 為解決中高齡身心障礙者及其家庭面臨雙重老化問題及等候安置

之身心障礙者需求等，本局未來將採多元化服務建置策略提升服

務量能。

2. 惟本市身障機構安置資源不足，本局持續積極爭取土地興建機構，

惟常遭受當地居民反彈抗爭，興建期程不確定性高且籌設興建機

構費時曠日且成本昂貴，緩不濟急。

3. 為因應身障者多元服務需求，在有限資源情況下，除積極多元服

務外，擬規劃提高機構入住率至 90%。

(1) 公設民營委託管理契約：擬修改為「應於1年內服務量達

80%、2年內服務量達 90%；若廠商未於上開期間內達成所約

定之服務量，每日以新臺幣 500元計算懲罰性違約金」。

(2) 提升工作人員薪資：為落實調增補助機制，刻正研擬補助

匯入個人帳戶事宜。



三、機構人力招募規劃。

說明：

(一) 捷運燈箱人力招募宣導廣告

1.預計刊登時間：106年1月1日-1月 31日。

2.刊登站名：忠孝復興、忠孝新生、市府、臺大醫院及中山站等5站。

3.捷運燈箱QRcoed內容：擬規劃放置各機構職缺、小故事及影片，
請各機構踴躍提供機構小故事或影片，放置於捷運燈箱以提升機
構工作人員的工作價值與認同感，並讓社會大眾更瞭解身障機構
的工作內容及意義。

(二) 機構人力徵才記者會

1. 本局預計 106年1月辦理機構人力徵才記者會，記者會擬規劃以
小型座談會方式辦理，邀請1至 2位家屬至記者會現場，透過主
持人訪談瞭解孩子至機構後的改變、專業照顧工作之重要性及照
顧工作之價值，使社會大眾瞭解照顧工作之重要性及價值感。

2. 請機構提供有意願之家屬現身說法，並進行選角。

(三) 為了解捷運燈箱刊登及記者會辦理之成效，請各機構至雲端系統
(https://ez2o.com/6Vc4)配合填寫「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求職統計表」，
以評估上述活動辦理成效。

四、機構接管及營運計畫。

說明：

(一) 依據勞務採購契約或委託經營管理契約之「終止契約」規定研擬本局
所轄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接管及營運計畫。

(二) 為使公務服務不中斷，於評估研議後續營運方式前由本局暫時經營
管理。

(三) 詳如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接管及營運計畫。

五、105年度工作人員獎勵金發放案。

說明：

(一) 有關本105年度工作人員獎勵金發放一案，本局刻正辦理法制化作
業程序，惟本案涉及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第 7點規定，於
法制化程序尚須報經行政院核准。

(二) 本案擬保留本年度預算，俟法制化行政程序完成後發放獎勵金。

https://ez2o.com/6Vc4


柒、提案討論：

提案一：請簡化專責人力學經歷及訓練時數調查，以及給機構充份作業時

        間。（提案單位：崇愛發展中心/三興團體家庭）。

說  明：

(一) 由於工作人員異動及年度受訓資料，均需依規定按月呈報並且登錄

社家署身障機構資訊平台，前述調查資料在平台上均可查詢，同樣

資料要求機構重複作業實在困擾。

(二) 建議簡化各項資料調查，如機構資訊平台已有的資料應由科裡直接

由平台轉出彙整，無須再請機構填報，減少行政。

(三) 報表填報常有只給半天或 1天作業時間，造成機構同仁極大負擔，

應給足夠作業時間。

結  論：

本案經瞭解係因資訊平台系統匯出資料不完整，本局已向台灣資服公司反

映，期能減輕機構負擔。近來各單位索取資料時間都十分急迫，本局將加

強宣導各同仁於收到資料後儘速通知，如有現成資料則由同仁直接處理。

提案二：建請辦理勞基法最新修法規定說明會。（提案單位：崇愛發展中

        心/三興團體家庭）

說  明：

(一) 今年因7天國假及週休 2日爭議，加上即將修法通過的 1例 1休、

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加班費計算方式等，對機構的假日服務的衝擊極大。

(二) 又法令通過後可能1月1日即要實施新法令，加上近來局裡積極勞

動檢查各身障機構，讓機構十分擔憂。

(三) 建議局裡邀請勞動局針對最近修法內容、機構如何因應及調整人事

管理制度等內容辦理說明會，以利機構能夠瞭解最新法令及時修訂管

理規定，以便向工作人員及家長說明及。

結  論：

本局擬將勞動基準法研習課程納入「106年度身心障礙福利服務工作人員專

業訓練實施計畫」辦理，並邀請勞動局擔任講座。

捌、臨時動議：(無)

玖、散會：12時 00


